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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县土地志》经自治区通志馆审查验收，现在出版了。为广西同类志书

首本。这是陆川县土地系统干部职工以及全县人民的大喜事，是留给子孙后代

的好礼物。 一． 一。，
’ 。

。 、． _7，

《陆川县土地志》是我县有史以来首次编纂的介绍土地保护、开发利用、管

理的大型资料书，全书分十九章、七十三节，反映了全县土地系统干部职工改

革开拓、务实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体现了他们对保护好当代人及子孙

后代赖以生息、繁衍的载体——土地的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记载了全县土地管理事业从无秩序到依法治理、从起步阶段到发挥出巨大的

社会政治、经济，后代效益．通览全书，汇在四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

．其一，她是改革和发展轨迹的准确描绘。陆川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

端，地处北纬21。537—22。38’，东经110。047一no。257之间，总面积1560．04平

方公里；属亚热带气候，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1995年末总人口78

万人，耕地40．8万亩。人均耕地0．52亩的县情，向全县人民和土地系统干部

职工提出了如何珍惜，合理利用、依法管理和保护每一寸土地的崇高责任。陆

川县历届党委、政府和全县“土地人?拿出了功在当代、泽被子孙的魁力：一是

建立健全土地管理机构，加强干部职工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土地管理人员的政

治、业务素质，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综合治理；以有利于依法管理、强化管理

为出发点，实行改革的措施理顺了土地系统的管理体制，从1990年起，乡镇土

地管理所从乡镇政府中单列出来由县土地管理局垂直领导；借鉴引进公安政

法部门机制和管理办法，强化了土地队伍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二是加大对《土

地管理法》及土地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大张旗鼓宣传土地有偿制度

改革，使得依法用地、合理用地、有偿用地的观念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三是加

强土地监察，搞好土地规划、开发、整治、利用，管理好地籍。四是乘邓小平同志

南巡讲话发表的东风，以“三个是否有利于"为行动准则，开展了以地养城、地



产开发．兴办经济实体、发展第三产业的多项重大改革，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五

是依法管理，遏制了非法用地造致耕地日益减少的势头，近年来，全县每年建

设用地都大大低于国家的控制指标。

其二，她是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我县土地管理部门从诞生之日起，就注

定了立足于大地和人民，回报于大地和人民的命运。一、是从1992年开始，县

土地管理局每年上交县财政都达1000多万元，累计达到5300万元，成为县财，
●

、

政新开发财源部门，为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是从本系

统经营第三产业的合法收入和经批准使用的预算外资金中拿出300多万元支

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三、是为县委、政府分忧，为群众办实事，独资1200万元

兴办县第四中学、第四小学、第四幼儿园，到1996年初，一期工程完成投资

600多万元，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四小、四幼于春季学期招生，为我县教育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其三，她是团结奋斗历程得到党和人民充分肯定的真实纪录。我县的土地

管理事业开展仅1 1年，从生理年龄来看，尚处于童年时期，但她的成长却历经

风雨，饱受考验。每项重大的土地管理措施、改革方案的实行，都经历了从试验

到推广，取得人民群众理解和支持的过程。土地系统的干部职工，依靠团结实

干，公正廉洁，依靠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赢得了党

和人民群众的赞赏．1995年，我县被国家土地管理局评为广西唯一的“三无"

(无非法管地、无非法批地、无非法用地)乡镇活动达标县；1992年至1994年，

我县连续被自治区土地管理局评为“三无"乡镇活动达标县。同时多次被地区、-

自治区土地管理局评为土地管理工作先进单位，1993年荣获全国土地管理工．

作先进单位称号。

其四，她是鉴古知今，继往开来的教科书。《陆川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了略古详今，今

古结合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

系统、准确、科学地记载了陆川县建国前后，尤其是土地管理部门成立以来的

各项史实，体现了全县土地系统多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

丰硕成果。全志书章节分明、结构严谨、语言通俗，前有概述和大事记、后有附
2



j √
，

i

。

●

，

录，思想性强，求实精神好，图文并茂，达到了“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这本

凝聚了全县土地系统干部职工和编修人员智慧和心血及汗水的志书，必将成

为激励全县土地管理系统干部职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奋发进取，再创辉煌

的教科书，必将成为后代子孙了解前辈珍惜、保护土地资源的工具书，使之永

续利用的奋斗历程的宝贵史料。 、．

值《陆川县土地志》出版发行之际，谨草数言，以表志喜。
’

。 。

、

』 *

m
‘

陆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卢达敏．

。。一。 ．，

，-

．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八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陆川县土地的

历史和现状，要求做到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

二、记述坚持详今略古原则，上限溯源事物发端，下限写至1994年，重要

内容适当下延，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按章、节、目排列，前设图片、概述、大事记，中设19章，后置附录。

四、本志运用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叙而不论。行文用第三人

称。 ’

，

五、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

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解放前用当时的单位。解放后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

单位，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

七、入志资料j用统计局、土地管理局、档案局、图书馆及调查的资料。

八、书写格式，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

文规定》和《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法》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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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县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端，位于玉林地区南部，东北邻北流市，

东南与广东省化州市、廉江市接壤，西南与博白县毗邻，西北界玉林市。县境东

西相距32公里，南北纵距78公里。黎湛铁路、宾(阳)盘(龙)公路贯穿南北。县

治陆城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300公里，距广东省湛江市129公里。

一．，． 陆川县于南北朝梁陈年间建制，至今有1400多年。解放后，行政区划多次

调整。1994年辖12个镇(陆城、米场、马坡、珊罗、平乐、沙坡、温泉、大桥、乌

， 石、良田、清湖、古城)，4个乡(沙湖、横山、月垌、滩面)，156个村公所，3130个

村委会，21个圩场，自治区直辖国营五星、红山、马坡3个农场及温泉疗养院。

’历史沿用总面积1551平方公里，折合2326500亩。1991年全县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结果，确认陆川县总面积1560．04平方公里，折合2340063．4亩，其中耕地

， 面积588117．5亩，平均每平方公里499人。1995年末耕地总面积40．8万亩，

年末总人口78万人，人均耕地0．52亩。 。

． 。县境属桂东南丘陵区。云开大山支脉分东西两线向南伸入境。东、西两侧

多山，余为低山丘陵、河谷小盆地．．地势中部偏北及东、西较高，中部偏南及南

‘部、北部较低。南部九洲江和北部米马河为谷地和低丘、台地，平乐、珊罗有一

小盆地。主要河流有九洲江、米马河、沙湖河、榕江河、低阳河、清湖河6条河

川。县内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21．6"C，年

降雨量1942．7毫米。无霜期长达359天，适宜农作物生长。陆川土地肥沃。水

。 田土壤有潴育、淹育、潜育、沼泽、侧渗、盐渍6个亚类，面积453641亩，其中以

潴育土、淹育土、潜育土型为主。旱地土壤面积134476．5亩，以砖红壤性红土、

紫色土、冲积土为主，含铁元素较多，沙质较重，渗透性强。山地多为变粒岩、石

灰岩、片麻岩、砂页岩、花岗岩中薄土层红土壤。矿藏种类较多。金属矿有铅锌、

锡、硫铁、钛铁、磁铁、铝、锑、金、银、铀、铜、锰；非金属有滑石、石灰石、花岗岩、

玉石、独居石、钾长石、霏细斑岩矿、石英石、大理石、高岭土、河沙、耐火石。

农产品主要有稻米、红薯、玉米、蔗糖、木薯，同时盛产麻类、荔枝、龙眼、木

菠萝、橡胶、剑麻、淮山、香茅等亚热带植物。 。。．

一

陆川县向来重视土地管理工作。清朝、民国政府都设员管理土地。划拨使
1



用：￡地要经政府批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主计员，掌管财务税收。

民国17年(1928年)，设财务局，管田赋税收。28年(1939年)，县政府设地政

科兼管财政、建设。36年(1947年)，县财政部门设地政技佐。

1949年11月30日，陆川县解放，12月1日县人民政府成立。同月制定

《陆川县人民政府征收1949年公粮暂行办法》。1951年兴建人民礼堂，征用土

地400平方米。。1963年在古山岭顶征用土地建成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塔座占

地200平方米，1967年在河背坡征地6．61万平方米，建成县瓷厂。1974年12

月在公园街东侧征用土地800平方米兴建陆川县图书馆。1982年征用车田村

5856．16平方米土地建筑车田至博白文地的车田桥，全长1．029公里。县的土

地管理工作，从解放后至1986年5月，由陆川县人民委员会，县人民政府财政

科、民政局、建委等单位负责，从1950年至1985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39266．

355亩。1986年6月，陆川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全县的土地管理工作由土地。

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各乡镇成立土地管理所，村设有兼职土地监察员，形成了

县．乡(镇)、村土地监察网络i 1988年8月，成立中共陆川县土地管理局支部，

加强对土地管理工作的领导。1994年底，土地管理系统共有干部、职工176

人，其中党员41人。土地管理局成立近10年来，土地管理工作，经历了开创阶

段和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阶段。．

健全机构，配备队伍。在土地管理局及局二层机构中，建立办公室、股、所、

队、站，根据工作量大小，配备了业务人员。县土地管理局引进了公安、政法机

制，县公安局在土地管理局建立公安保卫股、县人民检察院建立土地检察室、

县人民法院建立土地管理执行室，使局的土地监察股、土地监察中队的工作得

到政法部门大力支持。同期，各乡镇土地管理所，通过县编制委员会组织、人事

和财政部门下文，从各乡镇单列出来，由县土地管理局直接领导，并接受乡镇

人民政府的领导，努力提高管理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开创土地管理工作新局

面。

法规宣传家喻户晓。历年来，土地管理部门及时宣传有关保护土地的文

件、法规，教育人民依法用地。198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下

文称《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县通过办学习班形式，培训县乡骨干274人。运用

广播电视、宣传车、墙报、标语等在于部群众中宣传土地管理的政策法规，广大

群众增强法制和政策观念，制止乱占耕地建房行为，做到依法合理使用土地。

土地监察工作搞得出色。在深化使用土地制度改革中，健全了土地监察机

构。县局设土地监察股和土地监察中队，乡镇土地管理所落实2至3名专职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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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监察员，配备了车辆，各村落实1名兼职土地监察员，做到那里发现违法占’ ·

地苗头，就立即制止。1987年，清理非农业用地，清出农户违法占地建房8653 ．

‘间，占地面积760．72亩，均按有关政策进行了处理。同时，做好人民群众来信

来访工作．1987年至1994年，共接待人民群众来访2830人次，来信493封，

，195件，做到来信有复，来访有答．把违法占地行为解决在萌芽状态。同年，调

：． ·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360件。土地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形成了国家，

’集体、个人需要用地，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1986年至1994年，全县共征用

土地10202．25亩，其中国家建设用地6954．26亩，集体建设用地2440．04亩，个
“

1人用地807．95亩。 ． ，一

’土地资源调查出成果。为摸清陆川土地资源基本状况，为合理利用土地提，

供可靠数据。1988年10月至1994年11月，投入经费26．7万元，经6年努力，

按照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完成各项调查，经自治区土地资源调查领导

小组和自治区土地管理局组织专家检查验收合格，发给陆川县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合格证书。这次调查结果，陆川县土地总面积2340063．4亩，比历史沿用。．

面积多13563．4亩。、按一级分类，耕地毛面积658500亩，耕地净面积

． 588117．5亩(其中水田453641亩，旱地134476．5亩)．园地92913亩，林地
’

131302．8亩，牧草地103．3亩，居民点及工矿用地152159．9亩，交通用地

11463．6亩，水域面积94993亩，未利用土地16909．5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

0．72％)。调查表明，县内土地利用比较充分。全县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

养殖水面等农业生产用地面积2116897．3亩，占土地总面积90．45％；居民点‘

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等非农业用地面积163623．5亩，占土地总面积

．7．oo％。’土地利用率为97．45％。
‘

⋯。

‘完成土地登记发证。土地使用证书，是土地使用者依法使用土地的合法凭

证．1988年开展土地登记发证工作。土地管理部门，按照权属合法、面积准确、

四至界限清楚的三条标准，把好审查报批关，完成核发国有土地发证43345

本，集体土地发证126467本。同年，县清查了干部职工违法违纪违章建私房

464户，占地62亩，其中超标准占地19．81亩，罚款354269元。 ，

．：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根据自治区和地区的指示精神，1991年8月，陆川

县基本农田保护区指挥部成立，制订了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规定。1992年
7

底，县内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133个，保护面积20．23万亩，占水田面积

60％。并用水泥板铸字标明村名、面积和负责人姓名。1993年底，农田保护区

增到193个，面积307181亩，占水田面积88．7％。同时，积极开展“三无"(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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